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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公安分局第三方特种保安服务的

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74154202562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 乙方：上海金山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雪峰（男）

地址：金山区龙钊路 110 号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杭州湾大道 88 号 501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054

电话：37990110 电话：021-67260110

传真： 传真：

联系人：经办人 联系人：彭建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金山公安分局道口特种

保安服务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基本情况及内容

项目名称：金山公安分局道口特种保安服务

服务地点：上海市金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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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与内容：提供 7 个陆路市境道口保安力量 177 名，充实特保队伍，服从、听

从、配合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开展金山辖区的各类治安工作。

第二条 主要工作任务

金山卫检查站、新联检查站、亭枫高速检查站、沈海高速（沪浙）检查站、廊下检查

站、枫泾检查站、兴塔检查站 7 个陆路市境道口，协助公安民警开展对车辆、人员、

物品的安全检查工作，并承担道口公安检查站其他非执法类工作。

主要工作：

（1）协助民警开展治安查控工作；

（2）协助民警开展交通管理工作；

（3）协助民警开展案（事）件布控工作；

（4）协助民警做好突发案（事）件处置工作；

（5）协助民警做好交通保卫工作；

（6）其它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 服务职责

道口特保必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民警带领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违反以下规定的，

根据情节后果作相应处分至辞退处理。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公安纪律和单位规章制度；

（2）严格服从上级领导指挥、分配、调动，听从民警管理；

（3）严格按要求准时上下岗，不迟到、不早退，事假经批准方可；

（4）上岗前和工作时间内不得饮酒；

（5）执勤时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

（6）文明礼貌，热情服务，与群众发生冲突要报告民警处理；

（7）不得擅自处理或私藏检查中收缴的任何物品；

（8）不得泄露公安秘密；

（9）不得擅自使用公安电脑、警车；

（10）不得将个人装备带出工作区域，出借或转赠他人。

第四条 合同期限

本次签订合同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第五条 合同价款与付款方法

1、合同价款为 18803772元整（壹仟捌佰捌拾万零叁仟柒佰柒拾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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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款方法：

（1）服务费按季度支付。中标人完成一个季度服务工作后，向采购人开具合同总价

25%金额的发票，采购人根据财务规定支付费用。

（2）中标人合同履行全部完成后，采购人对整年度服务进行考核，满意度考核达到

90%以上为合格，支付合同剩余 25%款项；考核低于 90%，则扣除合同总价 5%后支付剩

余款。

（3）考核细则内容在合同中约定。如中标人在服务期间发生未达到所承诺的服务标准

和要求，必须经整改达标后，方可支付当期的费用。

（4）提供特保服务过程中队员所需必要的服装装备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审定乙方编制的道口特种保安服务方案，监督乙方道口特种保安服务工作的实施。

甲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对乙方实施的道口特种保安服务提出

修改和变更建议。

2、对道口特种保安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管理服务要求

乙方整改落实。

3、定期召开会议，与乙方沟通协调道口特种保安服务相关事宜，对道口特种保安服务

满意度测评，配合乙方提升道口特种保安服务的服务质量。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项目道口特种保安服务的实际情况开展服务，编制道口特

种保安服务方案、管理服务计划，报送甲方审定。

2、保证从事道口特种保安服务项目的人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应有的素质，做好从

业人员有关政治素养方面的审核。如需调整主要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应事先通报甲方，

对甲方提出认为不适合的在岗人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变更在岗人员要求后及时作出

调整。

3、按要求组织成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部门，定期对道口特种保安服务质量进行内部监

督检查，及时向甲方通报道口特种保安服务区域有关的重大事项，稳步提升道口特种

保安服务质量。

4、合同期限届满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交道口特种保安服务第三方服务总结报告；合同

期限届满且不再续签新合同时，乙方应向甲方移交档案资料，并填写移交清单，由双

方签收；全部手续完成后签署道口特种保安服务移交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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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向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申请调解，也可按下

列第 2种方式解决。

1、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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